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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崆峒区增建科

目三汽车考试场项目中标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：GSFTCG2025-031

二、项目名称：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崆峒区增建科目三汽车考试场

项目

三、中标信息：

中标人 联系地址

平凉东方驾驶人考试培训有限

责任公司
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南台村水桥沟二社

四、标的信息：

服务名称 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崆峒区增建科目三汽车考试场项目

服务内容

本项目拟在平凉市崆峒区增建符合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

容与方法》(GA1026-2022)行业标准要求，具备小型车辆(C1、

C2)科目三(道路驾驶技能)考试条件的社会化考试场;社会化考

场建设采取自愿投建、自负风险的原则建成后的社会化考场独

立经营、自负盈亏。考试场建成后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组织专业人员，依据公安部《机动车驾驶人考场使用验收规范》、

厅交管局《全省机动车驾驶人考场验收检验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《甘肃省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《机动车驾驶

证业务工作规范》(公交管[2022]73 号)、《机动车驾驶人申领

和使用规定》(公安部令第 172 号)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

其设施设置规范》(GA1029-2022)、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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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技术条件》(GA1028-2022)等相关要求进行初验初验合格后按

程序申请厅交管总队组织验收。经厅交管总队验收合格后备案、

开通考试接口，方可使用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用于考

试，验收合格后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根据本市考试能力

的实际情况，按照满足考试需求、合理优化布局的要求，以及

公平竞争、公开择优的原则，申报相关部门，依法通过公开招

标等程序选定社会化考场，将符合使用条件的社会化考场纳入

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考试序列，统一管理和使用考试权，

社会化考场的建设应当依据《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》

(公安部令第 172 号)及其配套标准进行，考试设备必须经公安

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认证认可;考试场必须接入

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监管系统:接受厅交管总队和市

交警支队的监督管理。

建设时间 180 天

服务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。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魏振华、李超、雷国善、王瑜、王兴文。
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甲乙双方依据发改价格[2015]299 号文件约定，本项目招标代理费为

5000.00元（伍仟元整），由中标人支付，招标代理费由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

知书前一次性支付。

七、公告期限：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：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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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：

1.招标人信息

名 称：平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地 址：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西路 278 号

联系方式:15095527575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甘肃丰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金江名府 1 幢公寓楼 12楼 1202 室

联系方式：18089337737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赵女士

电 话：180893377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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